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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有犯罪，就必然有针对犯罪的刑罚。最初的刑罚以死刑、肉体刑的杀戮

为主，随着犯罪的人数增多，一天处理不完，就需要临时关押起来以便候审、

候刑。这样，起监禁看管作用的监狱就成为常设的机构场所。随着自由刑的

粉墨登场，监狱更成为大有用武之地的机构场所，成为执行刑罚的机构和场

所。由此，从最先关注的犯罪和刑罚，逐渐扩及监狱，终于诞生了监狱学。关

于法律、刑法、犯罪与刑罚的论著汗牛充栋，而涉及刑罚、监狱方面的书，尤其

是介绍外国刑罚、监狱方面的书则屈指可数。对于刑罚观、监狱观、监狱学的

发展与演变，发表精辟论著、做出卓越贡献的先哲和仁人众多。由于作者为

能力、精力所限，加之语种单一，只能阅读英文书籍，虽然对成就本书尽了全

力，充其量也只能挂一漏万。尽管如此，也希冀以一己微薄之力，使广大读者

能够大体上了解刑罚观、监狱观、监狱学的发展与演变。书中难免有遗漏和

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日后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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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古希腊、古罗马的刑罚观和监狱观

一、古希腊的监狱观

!"

苏格拉底（公元前
#$%

—前
&%%

年）的监狱观

第一，苏格拉底简介

苏格拉底，公元前４６９—前３９９年，古希腊哲学家，出生于伯里克利统治
的雅典黄金时期，其出身贫寒，父亲是雕刻师，母亲为助产士。与其学生柏拉

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哲人，而他则被尊为西方哲学的

奠基者。他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是他的

学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而阿里斯托芬对

于苏格拉底的记载，却并非有意记载苏格拉底的真实生平，而重在对他的讽

刺和挖苦。

公元前３９９年春，苏格拉底７０岁时，被人控告。原告为迈雷托士、赖垦、
安匿托士三人。把苏格拉底拖入这场官司的，名义上是迈雷托士带头，其实

是由安匿托士从中怂恿，诉由是苏格拉底在当时有智者嫌疑，但其实他最恨

智者，相传智者和他有私隙。具体来说，他们控告苏格拉底的罪状有两条，即

慢神和蛊惑青年，这些是当时社会人士攻击一般哲学家的普遍口号。他们极

恨苏格拉底，却找不出什么特殊罪状，但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们笼统

地举出两条。当然，他们恨苏格拉底肯定是有原因的，可归纳为社会因素和

个人因素两个方面。从社会因素来看，苏格拉底是一位思想家，思想家以批

评现状为天职。他对人事方面的观察与批评非常敏锐，很不客气地把国家政

治法律、人民道德宗教方面的流弊指摘出来。但是，雅典国民素来眼光狭窄，

他们把庶民政体视为天经地义，不许人批评；至于流行的道德、宗教，其威权

和不成文法相等，更是不许批评的。苏格拉底竟敢批评，岂不以卵击石？此

外，当时的社会对他还有误会，把他误认为智者，群众误认为他从事宗教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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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从个人因素来看，苏格拉底极爱批评现状，当时的政治和学术是社会现

实的一部分，三个原告为当时政、学两界人物，平时受到过他的批评并怀恨在

心，他们控告是为了报复苏格拉底。原告最恨苏格拉底的批评方法，苏格拉

底的批评方法实在厉害，他不直接指出他们的错处，他的态度很谦和，像是自

己毫无成见，只是一步一步地向他们请教，结果使他们的错误自己暴露出来，

令他们十分狼狈与难堪。

按照法律规定，凡是关于宗教的案件都要提讼于国王，迈雷托士状告苏

格拉底的案件送到王宫，然后交法庭审理。审理苏格拉底案件的法庭法官共

５０１人，审理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原告提出讼辞；第二阶段由被告
提出辩护，然后审判官投票表决有罪无罪；第三阶段由原告提议他们认为合

适的刑罚并说明理由，然后由被告提出愿受的较轻刑罚并说明理由。审理结

果以２８１票对２２０票表决苏格拉底有罪；原告提议的刑罚是死刑，而苏格拉
底提议的刑罚是罚款；针对双方提议的刑罚，审判官必须选择其一，也是用投

票决定，结果审判官决定采用原告的提议，判他死刑。这位被他的弟子称为

雅典最优秀的人最终饮鸩而亡。

其实，苏格拉底本可免死，免死的方法很多，如：“未审之前逃亡境外，这

是当时常见的事；辩护措词稍软，说些悔改的话，或追述以往战功，请求将功

赎罪；自认充分的罚款；坐监一个月之间设法逃亡。”①罚款或逃监所需款项

很大，非他本人所能办，然而许多富裕的朋友情愿为他负担一切，前后都有人

苦劝他承认充分的罚款或逃监，可他始终不依。况且，审判官们并不一定要

判他死刑，赞成与反对的票数相差极少便可见得。再看原告的心理，他们有

两个想法。其一，他们虽然提议死刑，其实真正的目的在于报复，最能满足他

们的结果是眼见对方屈服。他们故意造成紧张形势，无非是要逼迫苏格拉底

向他们乞命，从而满足他们的报复心理。无奈，苏格拉底偏不肯屈服。其二，

实际上他们只想排挤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如果离开雅典，他们的目的就达到

了，并不一定要他死。至于审判官，他们也不过故作姿态，装作执法森严，等

苏格拉底再三苦求，然后手下留情，以示恩威并施。

第二，苏格拉底的监狱观

苏格拉底被判决死刑后，恰巧赶上雅典宗教上的拜香时期，所以缓刑一

个月，监候处决。相传，每年政府派船载人去带洛斯地方的阿波罗庙进香。

按照惯例，在船往返期间不得行刑，如航程中遇风行船慢，戒杀期会拖得很

① 柏拉图著：《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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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苏格拉底是船开后一天判决的，所以必须等候船到方能执行。在这３０
天内，苏格拉底的朋友常来探监，跟他讨论问题。一天清早，天还没亮，克力

同提前来了，得到狱卒的特许进入苏格拉底监牢中，看他睡得很酣，就坐在旁

边等候。等到苏格拉底醒来，他才把船要到的消息说了。他此行的目的不仅

是报告消息，由于曾经几度劝说苏格拉底逃监，苏格拉底不肯，现在时间紧

迫，所以赶早来再劝一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克力同已经和其他朋友把

一切都准备好了，甚至贿赂看守的钱财也有了着落，就等着苏格拉底一句话，

如果他同意，就随时可以逃生。但是苏格拉底并不为之所动，他反过来教导

克力同说，未经雅典人释放，企图逃离此地是不正当的行为。最后，苏格拉底

被处死。

可以说，苏格拉底之死是西方历史上最早的一桩冤案，但他从容赴死具

有重大意义，体现了他自己的监狱观。苏格拉底之死表明，也许法律会枉正

错直，也许上帝会说恶法非法，但是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法律需要人们必

须遵守，这个法律也许要使千万个“苏格拉底”受冤，但只有在苏格拉底服从

法律的前提下，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苏格拉底必须死，因为雅典的法

律需要生。真理站在苏格拉底这边，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自己的真理，

但这解释不了苏格拉底为什么要服从这么不公正的审判。所以，苏格拉底应

该还有另外的理由，这同时反映了他的监狱观。

“倘若我越狱脱逃，以后死去到了阴曹地府也是一个犯法的鬼囚。这样

死去总算含冤而死，到了阴曹地府见审判官也有话可说。”①他虽然受到不公

正的判决，但是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他借雅典的国

家和法律之口说道：“越狱脱逃是毁坏国家和法律的行为，如果法庭的判决不

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能存在吗？国家生我、养我、教我，

凡是能赋予其他公民的权利都有我的一份，甚至在公民成年以后允许公民带

上财产自由地离开雅典。我在７０年之间都没有离开雅典，就等于说我以自
身的行为和国家签订了契约，表示服从国家的法律，做一个守法公民。难道

就因为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毁坏与颠覆国家和法律吗？越

狱脱逃是蔑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曾经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干

的勾当。如果我含冤而死，这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由于恶人的蓄意谋害。

如果我无耻逃亡，以错还错、以恶报恶，毁伤的不仅是法律，而且还包括我自

① 柏拉图著：《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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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我的朋友和我的国家”。①

在个人的道德上，必须纠正以怨报怨的观点。假设国家是一个人，对他

有怨，他也不得以怨报之。在公民的责任上，国家对个人即使有不公正之处，

个人也要忍受并且不得随便反抗。国家的威信重于国家对个人的曲直，国家

行政与司法必须维持一致的效力，只能是个人迁就国家而非国家迁就个人。

苏格拉底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真理：越狱脱逃是践踏法律的行为；我含冤

而死，不是法律的原因，而是恶人的蓄意谋害。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纯粹是

烈士气概，“烈士之所以为烈士，就是临难之际，生路排在面前，只要稍屈，尽

可免死，然而烈士宁死不屈”②。

'"

柏拉图（公元前
#'(

—前
&#(

年）的监狱观

第一，柏拉图简介

柏拉图，公元前４２７—前３４７年，出身于雅典贵族家庭，青年时师从苏格
拉底，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老师。苏格拉底死后，他游

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自己的

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３８７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阿加德米体育馆附
近设立了一所学园，在此执教４０年，直至去世。他一生著述丰硕，其理论思
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在《理想国》《法律篇》等著作中，他

阐述了自己的道德、政治和教育理论，宣扬神秘的理念论和灵魂不灭论，主张

理念是独立于个别事物和人类意识之外的实体。他多次使用“反思”和“沉

思”这两个词，认为关于理性的知识唯有凭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会贯通。

第二，柏拉图的监狱观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理念论。就是

说，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的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腾挪移动，只

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

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

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

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

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

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

①

②

柏拉图著：《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
柏拉图著：《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版，第８５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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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柏拉图想用这个故事来解释“形式”其

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

上的影子而已。大自然比起我们鲜明的理性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

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

物。但是，另一方面，柏拉图把太阳比作正义和真理，强调我们所看见的阳光

只是太阳的“形式”，而不是实质；正如真正的哲学道理、正义一样，是只可见

其外在表现，而其实质是不可言说的。

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认为，在个人的灵魂中，有善和恶两部分；但

是，人的品行习惯的善良与邪恶，归根到底是由他所受到的教育的好坏决定

的。社会的教育有好坏之分，如果接受了好的教育，灵魂中善的部分就会占

优势，就能控制住恶的部分，他就会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受人赞扬的人。

如果个人接受不良的教育，或者受邪恶的人的影响，就会使恶的部分占优势，

善的部分逐渐缩小，个人就会成为“自己的奴隶”，就会做出受人责备的行为。

他指出，人都有像野兽那样的恶性，人人都有不应该具有的欲望，当他对自己

的控制放松时，兽性便活跃起来，引起各种邪恶的行为，即使好人也概莫能

外。恶性的发展既受个人控制，也受外在条件影响，如“人们的金钱常常是许

多犯罪的原因”。因此，法院的审判活动应该公正，监狱应该注重拯救犯人的

灵魂。

&"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

—前
&''

年）的监狱观

第一，亚里士多德简介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３８４—前３２２年，古希腊斯吉塔拉人，世界古代史上
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的老师。公

元前３３５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马克思
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

尔。作为一位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世界的贡献无

人可比。他对哲学的几乎每个学科都做出了贡献，著述领域广泛，成果丰硕，

内容涉及伦理学、形而上学、心理学、经济学、神学、政治学、修辞学、自然科

学、教育学、诗学、风俗学以及雅典宪法。

第二，亚里士多德的监狱观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在公元前１１世纪至公元前９世纪的荷马
时代，希腊全境形成了城邦国家和城邦法律，所有的城邦法律统称为古希腊

法，其中以雅典法最具代表性。雅典法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结构、财产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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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债权、婚姻家庭与继承、刑法、诉讼制度等。常用的刑罚措施主要有死刑、

肉体刑、耻辱刑、自由刑、流刑、财产刑等，肉体刑的执行措施有鞭笞、烙印等，

自由刑的执行方式有剥夺自由、出卖为奴等。其中剥夺自由是由监狱负责执

行的。

亚里士多德在其所著《雅典政制》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监禁观。其一，议

事会具有判决监禁的最高权力；其二，监禁是罚金刑落实的保障措施。虽然

亚里士多德没有明确提到监狱二字，但是监禁刑是在监狱里执行的，不仅监

禁直接与监狱相关联，而且罚金也与监狱相关。因为罚金与监禁并科、易科，

监禁是罚金落实的保障措施。

“议事会有判决罚金、监禁和死刑判决案的最高权力”①，但是，有一次，

议事会把吕锡马库斯交付给公众行刑吏，他正在坐着等死的时候，阿罗珀刻

村的优美里德斯救了他。优美里德斯说，公民未经陪审法庭判决不得处死；

到了陪审法庭进行审判的时候，吕锡马库斯被免罪。因而，人民有剥夺议事

会判处死刑、监禁和罚金的权力，定出法律，凡议事会所通过的罪和罚的判决

案必须由法官送交陪审法庭，而陪审官的任何投票都应当具有最高权力。任

何人拖延不付款，就记在板上，必须加倍付还拖欠之款，否则就要下狱；判处

罚金和下狱的法律权力都属议事会。

罚金与监禁并科、易科，监禁是罚金刑落实的保障措施。凡年龄在３０岁
以上的人，不曾欠国债和不曾失去公民权利，就享有担任陪审官的权利。但

是，如果不合格的任何人充任陪审官，那么就要被控告并受陪审法庭审讯，如

果有罪，那么陪审官就要科以其应受的刑罚或罚金。“如果判处罚金，他便必

须入狱，直到他付清他所以被控的从前债务以及法庭所科他的罚金之时

为止。”②

二、古罗马的刑罚观

!"

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
&)#

—
#&*

年）的刑罚观

第一，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简介

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Ａｕｒｅｌｉｕｓ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ｕｓ），公元３５４年１１月１３日出

①

②

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１页。
亚里士多德著：《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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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北非的塔加斯提城，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公元４３０年８月
２８日在汪达尔人围攻希波城时逝世。父母非常重视他的教育，设法筹措钱
财供他远游求学。奥古斯丁小时候在塔加斯提读书，后来又去迦太基学习文

法和雄辩术。在米兰，奥古斯丁钻研新柏拉图派的著作，公元３８７年４月接
受了安布罗斯的洗礼。公元３９６年担任主教，直到公元４３０年逝世。

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过渡时期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也是古

代基督教的主要思想家和作家之一。奥古斯丁是古代基督教神职人员中著

述最多的一人，用拉丁语撰写了将近一百部著作，最著名的作品有《忏悔录》

《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另外还有《驳学园派》《论音乐》《论意志的自

由选择》《公教和摩尼教的生活之道》《论教师》等。奥古斯丁的著述，没有局

限于宗教神学、哲学和伦理道德领域，对政治学、心理学、文学、教育学、语言

学等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乃至自然科学知识也都有所涉猎，对于西方的历

史进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奥里利乌斯·奥古斯丁的刑罚观

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城》一书中，以原罪说为基础，按照逻辑的递进

顺序，对审判制度、刑罚目的做了分析。奥古斯丁完全接受《圣经》的观点，认

为人类的祖先犯了罪，人类在人间生活就是接受上帝的惩罚，人们要心甘情

愿地接受现实，服从教权和奴隶制度。“罪是奴役制度之母，是人服从的最初

原因，它的出现不是越过最高的上帝的指导，而是依照上帝的指导，在最高的

上帝那里是没有不公正的事的。”“因为人有罪，所以奴役制度是合理的”

“‘不论谁犯罪，他就是罪的奴仆’。”①奥古斯丁强调，审判就是要审判别人

的良心，但是审判者看不见良心，只好为逼取实情而折磨被审判者说出无辜

的证言。“尽管他是无辜的，法庭不能证实他有不法行为，可是他却遭受到确

实的痛苦，这种情况经常是由于法官的愚昧无知而给犯人造成的痛苦。不仅

如此，法官的原意是用拷打来避免杀掉一个无辜者，他折磨被告人，生怕被告

是无辜的而被判处了死刑，但是常常由于他对真情可怜的无知，却把无辜者

折磨至死。”②宗教裁判所的审判，把刑讯作为逼取口供的必要措施，用审判

者“善良的”动机作为为折磨无辜开脱的借口。

奥古斯丁提出了刑罚教育观，表现在惩罚、纠正犯人或错误的行为方面。

①

②

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９３
页。

西方法律思想史编写组编：《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８８
－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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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裁判所关押被告人的监狱成为名副其实的刑讯所，刑罚进行惩罚的目

的，就在于促使犯罪人改正错误；同时，也用来教育别人，不要重蹈覆辙。国

家有两个主要功能，一个是对犯罪人的惩罚，另一个是维护世俗秩序与和平，

合二为一的极端措施便是刑罚。奥古斯丁强调，惩罚者对于被惩罚者一定要

有爱心，动机必须纯正，强调惩罚者在行动之前一定要弄清楚自己的动机不

是世俗的，而是出于爱。爱就是对犯罪人的怜悯，“这样，主预言他会记录那

些在他右手边的人怜恤的功德，审判那些在他左手边的不怜恤的人，他这样

做的目的是为了表明，这样的怜恤所起的作用不是使恶行长期不受惩罚，而

是消除过去犯的罪。因为人若是拒绝放弃他们作恶的习惯，改变他们的生活

方式，那么他们不能说是实行了怜悯”①。他举例说，父亲打儿子，可谓手段

很严厉，但动机是为了儿子好；而坏人则出于邪恶的目的，对孩子可能笑脸相

迎，奉承哄骗。

'"

托马斯·阿奎那（
!''#+!'')

—
!',#

年）的刑罚观

第一，托马斯·阿奎那简介

托马斯·阿奎那，１２２５年出生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个贵族家庭，１２７４年３
月７日离世。１２３９年，１２岁的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高中教育，后进入那不
勒斯大学深造，学习哲学、雄辩学、逻辑学和拉丁语法。１２４４年，加入多明我
会，１２４５年至１２４８年在巴黎大学读书，１２５７年获得博士学位，１２６１年至１２６４
年被委派服务于宗教法庭。１２７４年，赴里昂大公会议途中去世，去世后获得
诸多荣誉称号，１８７９年被封为“天主教学校和天主教学者”的主保圣人。年
轻时，阿奎那出乎意料地加入多明我会，家族感到震惊并采取了强制措施。

在去罗马的路上，阿奎那被他的几个兄弟逮住押送回圣齐奥瓦尼城堡软禁了

一两年，以迫使他放弃自己的志向。他的家人甚至安排娼妓去诱惑他，但他

不为所动。在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干预下，其家庭最后还是妥协了。１７岁时，
他终于穿上了多明我会会服。阿奎那是西欧中世纪最有权威的神学家，经院

主义哲学的最杰出代表，主要著作有《论存在与本质》《反异教大全》《神学大

全》（未完成）《论世界永恒性驳窃窃私议者》《论智力的统一性驳阿维罗伊

派》《论分立的实体》等。

在所著《神学大全》中，阿奎那首先提出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关系

问题。在神学与哲学的关系上，他认为哲学服务于神学；认为神学的原理是

① ［古罗马］奥古斯丁著：《上帝之城》（下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０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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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启示直接由上天而来，不需凭借其他科学。神学确实性来自神的光照，不

会错误，而其他科学的确实性在于其探究的外部世界，神学的目的在于永恒

的幸福，因此神学高于哲学。神学可凭借哲学，将它发挥得更清楚，但不是非

要哲学不可。神学使用哲学，哲学是神的奴女。阿奎那认为，世界是上帝从

虚无中创造出来的，力主教会的权力至高无上，认为如同神高于人、灵魂高于

肉体一样，教会高于世俗的国家。教皇是基督的代理人，政权应由教皇掌握，

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国王必须顺从教皇。他极力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权力，

认为君主制是最好的政治形式。他从灵魂不死的观点出发，大力宣扬“来世

幸福”，认为尘世生活的幸福并非最高幸福，最高幸福是对上帝的静观，由此

而使灵魂得救。

第二，托马斯·阿奎那的刑罚观

托马斯·阿奎那是西欧中世纪最有权威的神学家，经院主义哲学的最杰

出代表，《神学大全》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犯罪观和刑罚观。作为神学家，阿

奎那的犯罪观仍旧是原罪说，认为上帝创造的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而由于

人自身的“罪恶”，上帝把人们罚作奴隶。阿奎那对自己的刑罚观做了系统论

述，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三种命令，其一是人的本性要服从人自己理性的命令，

其二是个人作为国家或家庭成员要服从在精神上或在事实上统治着他的人

的命令，其三是要服从神授政权的一般命令。对命令有服从也有不服从，犯

罪妨碍命令的执行服从，犯罪人的行为违背了他自己的理性并触犯了人法和

神法，因此犯罪人要遭受三重惩罚。其一是自我惩罚即良心谴责，其二是他

人惩罚即反击防卫，其三是上帝惩罚。在阿奎那看来，上帝是人的行为善恶

与否、道德与否的最终裁判者。

阿奎那认为，刑罚具有改造犯罪人和威慑他人的双重目的。在使用严厉

的刑罚时，要考虑罪恶的严重性和其他因素，可归纳为四种。其一为罪恶大

小。罪恶越大，刑罚惩罚越严厉。其二为是否为习惯性犯罪人。惯于犯罪的

人就用刑罚严惩。其三为犯罪欲望或快乐的大小。犯罪欲望或快乐越大，犯

罪人就越难弃恶从善，刑罚惩罚也就越严厉。其四为发现犯罪的情况。犯罪人

越隐瞒罪行，刑罚就应越严厉。阿奎那明确指出：“在审判之日过后，所有邪

恶的，包括人和天使，都将在地狱中，善良者都将在天堂里。”①这样做就是为

了改造犯罪人和防止他人重蹈覆辙，当犯罪人伤害他人的可能性大于悔改自

新的可能性时，就应处死他们。“对死不改悔的犯罪人处以死刑，有利于根除

① 托马斯·阿奎那著：《神学大全》（第一集第４、５卷），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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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剥夺犯罪人再次犯罪的能力。”①犯罪危害着现实生活的幸福，最大的

犯罪行为是异端或异教行为，对一切异教徒均应将其活活烧死，让他们从世

界上消失掉。其理论基础就是阿奎那所认为的“正义”。对于社会，正义就是

“上帝定的秩序”，服从上帝安排的社会秩序和教会秩序；对于个人，基于人的

原罪，正义就是矫正人的行为，洗涤人的罪过，并使之得到拯救。

① 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